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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规划调整的基本情况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土地管理制度的纲领性文件。为更好地保障 

“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推进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确保清

原满族自治县实有耕地数量稳定、质量不下降，提高土地利用节约集

约水平，根据 2014 年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成果，敖家堡乡人民政府

组织对《清原满族自治县敖家堡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以下简称“现行规划”）进行调整完善，编制了《清原满族自治县敖

家堡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方案》（以下简称“调

整方案”），并同时编制了《清原满族自治县敖家堡乡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2006-2020 年）调整方案说明》，就调整方案编制的主要问题

作以具体说明。 

（一）规划调整的背景 

1、工作背景 

根据《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

作的通知》（国土资厅函[2016]1096 号）和《关于加快推进市县乡级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方案工作的通知》（辽国土资发[2016]240 号）

要求，在新形势下，为确保实有耕地数量基本稳定、质量不下降，土

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明显提高，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可操作性，促进

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积极稳妥地推进规划调整完善工作。 

为更好的保护耕地，保障敖家堡乡“十三五”期间经济社会持续

健康发展，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加快新型城镇化、区域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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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敖家堡乡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化

改革，坚持以人为本推进城镇化，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行最严

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平衡发展社

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为此，根据县级方案，亟待对现行规划进行调整

完善。 

2、自然社会经济概况 

(1)行政区域与地理位置 

敖家堡乡位于清原满族自治县西南部，东邻大苏河乡，南与新宾

满族自治县永陵镇接壤，北和南口前镇相邻，敖家堡乡是一个满、汉

族杂居的以林为主，多业并存的乡镇。2014 年底敖家堡乡土地总面

积为 17187.5 公顷，下辖台沟村、大莱河村、于家堡村、小莱河村、

大东沟村、敖石哈村、夹皮沟村、马家村和敖家堡村等 9 个行政村。 

(2)社会经济概况 

2014 年，全乡生产总值为 7.1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 6.2 亿元。全

乡农业经济稳步发展，工业经济增势强劲，现代服务业逐步繁荣，全

乡经济综合实力明显增强。 

（二）现行规划实施情况评价 

现行规划基期年为 2005 年，规划期限为 2006-2020 年，近期目

标年为 2010 年，远期目标年为 2020 年。现行规划于 2012 年 10 月

22 日获得辽宁省人民政府批复。 

1、土地利用结构分析 

根据 2014 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敖家堡乡土地总面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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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7.5 公顷。具体土地利用结构为： 

(1)农用地结构 

2014 年末全乡农用地面积 16422.0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95.55%。

其中耕地面积 3135.0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18.24%；园地面积 12.6 公

顷，占土地总面积 0.07%；林地面积 13124.3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76.36%；其他农用地面积 150.1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0.87%。 

(2)建设用地结构 

2014 年末全乡建设用地面积 538.4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3.13%。

其中城乡建设用地面积 459.1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2.67%（城镇工矿

用地面积 205.6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1.20%；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 253.5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1.47%）；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 79.3 公顷，

占土地总面积 0.46%。 

(3)其他土地结构 

2014 年末全乡其他土地面积为 227.1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1.32%。

其中水域面积 180.8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1.05%；自然保留地面积 46.3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0.27%。 

2、主要指标执行情况 

(1)耕地保有量指标 

现行规划确定全乡到 2020 年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1707.0 公顷，

2014 年全乡耕地面积为 3135.0 公顷，超出耕地保有量指标 1428.0 公

顷。 

(2)基本农田保护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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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规划确定全乡到 2020 年基本农田面积不低于 1606.2 公顷。 

(3)建设用地规模指标 

现行规划确定全镇到 2020 年建设用地规模为 526.4 公顷，其中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421.9 公顷，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182.5 公顷，交通

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 104.5 公顷。2014 年建设用地规模比规划末

期多 12.0 公顷，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比规划末期多 37.2 公顷，城镇工

矿用地规模比规划末期多 23.1 公顷，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

比规划末期少 25.2 公顷。 

3、现行规划实施的主要成效 

现行规划自批准实施以来，对于加强土地宏观管理和实施土地用

途管制、严格保护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促进土地集约合理利用发挥

了重要作用，有力地促进了全乡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1)增强了群众按规划用地的意识 

规划实施以来，严格实施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确立了规划的地位，

树立了规划的权威性，在土地利用和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几

年的实施，规划的宏观调控作用日益显现，城镇规划、水利规划、交

通规划等部门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协调性得到了增强，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作为龙头规划为其他部门规划的实施提供了保障。 

随着规划龙头地位的确定，规划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也越来越深

远，按规划用地已逐步成为共识，土地管理部门及土地使用者按规划

用地的意识不断增强，社会各界的规划用地观念不断提高。 

(2)提高了土地集约利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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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实施，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在建设用

地审批之前进行预审。通过预审，增强了对建设用地指标的控制，提

高了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3)有效控制建设用地规模 

为保证规划顺利实施，认真执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严格控制土

地用途转变，敖家堡乡加大了宣传力度，提高全民认知度，一方面提

高用地单位的自觉性，不按规划确定的土地用途建设，就是违法，就

是阻碍规划执行；另一方面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发挥群众力量，建

立监督机制，对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的行为，加大执法力度，依据有关

法律进行严格查处。 

(4)有效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 

规划的编制以耕地保护为重点，建立耕地保护体系，层层明确基

本农田保护目标、基本农田保护范围及耕地管制范围。为加大耕地和

基本农田保护力度，树立全民保护意识，敖家堡乡人民政府按照市县

政府有关精神，建立以下管理制度：一是建立基本农田监管制度和公

示制度；二是实施基本农田“五不准”制度；三是依法规范退耕还林；

四是严格规范畜禽养殖占用基本农田；五是规范处理绿色通道建设占

用的耕地和基本农田；六是落实补充耕地质量保障制度。 

4、现行规划实施存在的问题 

(1)土地复垦相对滞后 

规划实施期间，对灾毁土地和生产建设中因挖损、塌陷、压占、

污染等损毁土地未能及时恢复利用，对低效、废弃建设用地复垦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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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折旧区整理复垦进度与建新区使用不同

步，造成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和城镇工矿用地规模较评估时点阶段目标

调控规模有所突破。今后规划实施中，要进一步提高土地综合整治对

稳定耕地面积、控制建设用地规模重要性的认识，切实采取措施，加

强灾毁土地、生产建设损毁土地和低效、废弃建设用地和城乡建设用

地增减挂钩折旧区的土地复垦力度，强化源头控制，把土地复垦与生

产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 

(2)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不尽合理 

在农用地中园地、牧草地比重较低，用地结构协调性不够。建设

用地中，工业用地布局不尽合理，城镇内部工业用地比重过大，土地

利用效益偏低；人口与土地没有实现同步城镇化，在城镇化率提高的

同时农村居民点用地没有按照规划预期同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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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规划调整的依据与过程 

（一）调整依据 

1、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7)《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8)《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审查办法》； 

(9)《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 

(10)《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 

(11)《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

号）； 

(12)《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6]31

号）； 

(13)《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3 号）； 

(14)《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土资源部关于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修编前期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5]32 号)； 

(1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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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若干意见》（中发[2003]11 号）； 

(16)《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实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加快推动东

北地区经济企稳向好若干重要举措的意见》（国发[2016]62 号）； 

(17)《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发

[2016]8 号）； 

(18)《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

作的通知》（国土资厅函[2016]1096 号）； 

(19)《关于加快推进市县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方案工作的

通知》（辽国土资发[2016]240 号）； 

(20)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市县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基

数转换与各类用地布局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09]51

号）； 

(21)《关于强化管控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的通知》（国土资

发[2014]18 号）； 

(22)《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审查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

资源部令第 43 号）； 

(23)《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划定大伙房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批

复》（辽政[2009]172 号）； 

(24)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 

(25)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 

2、指导文件及相关规划 

(1)《辽宁省国土规划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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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辽宁省主体功能区规划》； 

(3)《抚顺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方案》； 

(4)《清原满族自治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方

案》； 

(5)《清原满族自治县敖家堡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6)《抚顺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7)《清原满族自治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

要》 

(8)清原满族自治县城乡建设、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

护等相关专业规划。 

（二）规划编制过程 

1、前期准备阶段 

(1)组织准备 

按照国土资源部、辽宁省国土资源厅和抚顺市及清原满族自治县

的安排部署，成立了以乡长为组长、乡政府有关部门领导参与的规划

修编工作领导小组和规划调整方案修编办公室。领导小组统筹安排、

协调规划修编工作；办公室负责确定规划范围，筹措经费，组建规划

队伍，审定规划目标，协调部门矛盾，组织公众参与活动，审查规划

调整方案，解决规划调整方案中的重大问题等。在领导小组的领导和

支持下，规划调整方案办公室制订了敖家堡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

方案工作方案和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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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查与收集整理资料阶段 

规划启动初期主要任务是调查、收集有关基础资料和图件，这期

间主要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收集敖家堡乡自然条件、资源状况、

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基础资料及有关土地利用的行业、部门规

划资料；二是对敖家堡乡规模和人口进行了调查、核实。 

(3)明确工作要求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领导小组办公室多次召开会议，要求

各部门及项目承担单位要严格按国家及省厅的规定进行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调整完善的相关研究工作。 

(4)成果编制 

根据总体导向目标和具体调控目标，调整土地利用规模结构，优

化土地利用总体空间格局，完善土地用途和建设用地空间管制措施，

细化土地综合整治任务，深化规划实施保障措施，编绘规划成果图件，

形成规划初步成果，并进一步征求相关部门和有关专家的意见，经修

改完善后形成规划调整方案、调整方案说明、调整方案指标测算数据

册和图件成果。 

(5)数据建库 

根据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标准，完成规划数据库建设，

并采用规划数据库质检软件对数据库进行检查，确保规划数据库达到

数据库标准的相关要求。 

2、调整方案编制的技术路线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主要包括：根据清原满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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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达的分解指标确定规划目标、拟定规划方案、意见征求、部门审查

四个步骤。 

(1)根据清原满族自治县下达的分解指标确定规划目标 

依据清原满族自治县下达的分解指标，分析确定敖家堡乡规划期

内土地利用的各项目标，确定土地利用重大空间布局，在分析土地供

需的基础上，对初步规划目标进行可行性分析。 

(2)拟定调整方案 

结合本轮规划的思路，明确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的土地利用全

局，以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基本国策，以节约集约用地和促进保护

耕地为核心，以控制建设用地总规模、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城镇工矿

用地规模、人均城镇工矿用地规模、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为重点。 

以确保规划可行、强化规划实施为落脚点，确定到 2020 年敖家

堡乡土地利用的主要目标，拟定主要用地结构与布局调整方案、拟定

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的目标及措施、确定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和布局、

划定土地用途区和确定土地用途管制规则、对规划调整方案进行评价

和拟定规划实施保障措施，并根据敖家堡乡经济发展战略，综合其经

济社会发展趋势和土地资源特点，拟定规划调整方案。 

(3)征求意见 

一是全面征求领导小组的意见，并与主要用地行业和各部门进行

多次协商；二是多次与有关部门领导和专家进行专题座谈，认真听取

各部门领导和专家的意见。 

(4)部门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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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经征求意见修改后的调整方案报抚顺市国土资源局组织专家

进行评审，并根据审查意见形成正式成果，上报抚顺市国土资源局审

查。 



清原满族自治县敖家堡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方案说明 

13 

三、 资料来源与数据采用 

（一）资料数据来源 

1、主要资料来源 

本次规划调整完善中所采用的基础资料来源于清原满族自治县

国土资源局、清原满族自治县政府相关部门（包括发改局、规划建设

局、农发局、林业局、交通局、水利局、环保局、旅游局、统计局、

民政局、经服局、财政局、供电公司等）以及敖家堡乡人民政府，资

料涉及敖家堡乡 2005-2014 年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情况。 

2、土地利用数据 

本次规划调整完善的土地利用现状数据来源于清原满族自治县

国土资源局提供并确认的敖家堡乡 2014 年变更数据。土地分类在土

地利用现状分类的基础上，根据规划的需要进行了适当归并，将土地

利用现状归并成两级分类，一级地类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其他土地；

二级地类，农用地包括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其他农用地，建

设用地包括城乡建设用地（含城镇工矿用地和农村居民点用地）、交

通水利用地（含交通运输用地和水利设施用地）、其他建设用地（含

特殊用地、风景名胜设施用地），其他土地包括水域（含河流水面和

滩涂）、自然保留地。 

新增建设用地数据根据 2006-2014 年清原满族自治县的新增建设

用地批件统计确定，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数据根据高标准基本农田建

设项目验收报告统计确定，城市周边基本农田划定数据根据城市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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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农田划定成果确定。 

3、相关规划数据 

本次规划调整完善中涉及的相关规划数据主要来源于《清原满族

自治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清原满族自

治县城市总体规划（2008-2030 年）》、清原满族自治县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区建设规划研究报告和清原满族自治县的水利、旅游、环保、

交通、农经等相关部门的“十三五”规划。 

4、经济社会数据 

本次规划调整完善中的相关经济社会发展基础数据均采用了统

计部门正式公布的法定数据。其中人口基础数据综合了清原满族自治

县 2005-2014 年统计年鉴中与敖家堡乡相关的人口数据。 

5、基础图件 

本次规划调整完善是以 2014 年为基期年，因此采用的是 2014 年

敖家堡乡土地利用现状图。另外，在调整方案编制过程中参考了相关

部门提供的图件。 

（二）规划基础数据 

1、基数分类 

规划基数采用三级分类体系：一级类 3 个，为农用地、建设用地、

其他土地；二级类 10 个，为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其他农用

地、城乡建设用地、交通水利用地、其他建设用地、水域、自然保留

地；三级类 25 个，其中建设用地三级类 13 个，为城镇用地、农村居

民点用地、采矿用地、其他独立建设用地、铁路用地、公路用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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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机场用地、港口码头用地、管道运输用地、水库水面、水工建筑用

地、风景名胜设施用地、特殊用地。 

2、规划基数转换的依据 

(1)《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市县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

制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09]51 号）； 

(2)《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TD/T 1025-2010）。 

3、规划基数转换原则 

(1)用途管制的原则 

严格遵循并符合土地用途管制的要求，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

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2)依法核定的原则 

严格审查规划基础数据与基础图件，确保规划基础数据和基础图

件客观、准确、真实、可操作性强，维护规划编制工作的严肃性和科

学性。 

(3)衔接可行的原则 

以二次调查数据连续变更到 2014 年的变更数据为基础，同时与

土地现状分类进行衔接，满足规划实施和管理的需要，有利于规划目

标任务的具体落实。 

(4)综合平衡的原则 

遵循区域面积不改变的原则，转换前后的土地总面积保持一致。 

（三）规划基数转换方法 

参照分类释义和地类对应关系，将 2014 年变更数据分类转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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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分类。 

表3-1 土地规划分类与 2014 年变更数据分类对应关系表 

过渡期分类 规划分类 

一级地

类 
二级地类 三级地类 

一级地

类 
二级地类 三级地类 

农用地 

耕地（11） 

水田（111） 

农用地 

耕地（11） 

水田（111） 

菜地（115） 水浇地（112） 

旱地（114） 旱地（113） 

合计 合计 

园地（12） 

园地（121） 

园地（12） 园地（12） 

桑园（122） 

其它园地（125） 

合计 

林地（13） 

有林地（131） 

林地（13） 林地（13） 

灌木林地（132） 

疏林地（133） 

未成林造林地

（134） 

迹地（135） 

苗圃（136） 

合计 

草地（14） 
天然草地（141） 牧草地

（14） 
牧草地（14） 

合计 

其他农用地（15） 

畜禽饲养用地

（151） 

其他农用

地（15） 

设施农用地（151） 

坑塘水面（154） 坑塘水面（153） 

农村道路（153） 农村道路（152） 

农田水利用地

（156） 

农田水利用地

（154） 

田坎（157） 田坎（155） 

合计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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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1       土地规划分类与 2014 年变更数据分类对应关系表 

建设

用地 

城乡建设用

地 

建制镇（202） 

建设

用地 

城乡建设用

地 

建制镇（212） 城镇建设范围内的独

立工矿用地 

农村居民点（203） 农村居民点（213） 

独立工矿用地（204） 

采矿用地（214） 

其他独立建设用

地（215） 

合计 合计 

交通利用地 

铁路用地（261） 

交通水利用

地 

铁路用地（221） 

公路用地（262） 公路用地（222） 

合计 合计 

水利设施用

地 

水库水面（271） 水库水面（226） 

水工建筑用地（272） 
水工建筑用地

（227） 

合计 合计 

其他建设用

地 

特殊用地（206） 其他建设用

地 

风景名胜设施用

地（228） 

特殊用地（229） 

合计 合计 

未利

用地 

未利用土地

（31） 

荒草地（311） 

其他

土地 

水域（31） 

河流水面（311） 

沙地（314） 

滩涂（321） 
裸土地（315） 

裸岩石砾地（316） 

自然保留地

（33） 

沼泽地（322） 

沼泽地（313） 荒草地（331） 

其他未利用土地（317） 沙地（333） 

其他用地 

（32） 

河流水面（321） 裸地（334） 

滩涂（324） 
其他未利用土地

（335） 

合计 合计 

（四）规划基数转换结果 

根据上述基数转换方法，对调整后地类进行基数调整和转换，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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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源数据符合相关文件要求，转换过程及转换方法科学、合理，转换

结果客观、准确、可操作性强，转换后数据可作为新一轮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编制的基础数据。 

表3-2 转换后规划基数表 

单位：公顷，% 

地    类 
2014 年 

面积 比重 

土地总面积 17187.5  100.00  

农用地 

合计 16422.0  95.55  

耕地 3135.0  18.24  

园地 12.6  0.07  

林地 13124.3  76.36  

牧草地   

其他农用地 150.1  0.87  

建设用地 

合计 538.4  3.13  

城乡建设用地 

小计 459.1  2.67  

城镇工矿用地 205.6  1.20  

农村居民点用地 253.5  1.47  

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 79.3  0.46  

其他土地 

合计 227.1  1.32  

水域 180.8  1.05  

自然保留地 46.3  0.27  

（五）规划图件 

1、基础底图 

为保证规划图件的实用性以及与基础数据的一致性，以二次调查

数据连续变更到 2014 年的现状图为基础底图。 

2、规划图件 

依据国土资源部下发的《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图规范》，

在规划基础底图的基础上，制作各类土地利用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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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土地利用调控指标 

（一）总量指标 

1、耕地保有量及基本农田保护指标 

规划调整后，到 2020 年，全乡耕地保有量 2422.7 公顷，与 2014

年相比减少 712.3公顷；规划期间全乡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1593.9公顷。 

2、园地、林地、牧草地与其他农用地规模指标 

规划调整后，到 2020 年，全乡园地面积 37.7 公顷，与 2014 年

相比增加 25.1 公顷；林地面积 13189.9 公顷，与 2014 年相比增加 65.6

公顷；牧草地面积 229.8 公顷，均为新增；其他农用地面积 544.5 公

顷，与 2014 年相比增加 394.4 公顷。 

3、建设用地规模指标 

规划调整后，到 2020 年，全乡建设用地总规模 543.3 公顷，与

2014 年相比增加 5.0 公顷。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454.1 公顷，与 2014

年相比减少 5.0 公顷，其中城镇工矿用地面积 213.6 公顷，农村居民

点用地面积 240.5 公顷；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面积 89.3 公顷，

与 2014 年相比增加 10.0 公顷。 

（二）增量指标 

1、新增建设用地及占用农用地、占用耕地规模指标 

规划调整后，2015-2020 年，全乡新增建设用地总规模 37.6 公顷，

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 30.0 公顷，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28.0 公

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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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规模 

规划调整后，2015-2020 年，全乡土地整治补充耕地义务量 28.0

公顷，任务量 32.5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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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永久基本农田空间布局调整 

（一）调整思路 

永久基本农田调整按照面积不减少、质量有提高、布局总体稳定

的总要求，遵循依法依规、规范调整，确保数量、提升质量，稳定布

局、明确条件的原则，对现状基本农田进行局部调整，确保新划为永

久基本农田的土地现状为耕地，调整后的永久基本农田数量、质量和

布局安排协调一致，永久基本农田的集中连片程度有所提高。 

（二）其他区域永久基本农田布局 

依据永久基本农田布局调整的有关规定，参考农用地分等成果，

优化调整永久基本农田布局，将纳入新一轮生态退耕的耕地、遭受严

重污染无法治理的耕地、严重损毁无法复耕的耕地及现有基本农田中

的非耕地调整为一般农田，将城镇周边、交通沿线现有易被占用的优

质耕地和已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划定为永久基本农田。调整后应确保全

乡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不低于 1593.9 公顷，同时要确保调整后基本农

田平均质量不降低，且布局调整后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程度有所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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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调整 

（一）农用地布局 

1、农用地总体布局 

依据资源禀赋、农业产业区域比较优势，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财政增长为目标，规范调整农用地总体

布局，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因地制宜进行农业结构调整，努力

提高农用地综合生产能力和利用效益，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 

2、耕地和基本农田布局 

优先保障辽东生态屏障建设，加强耕地和基本农田的保护和建设

力度，将质量较差、田面坡度大、零星破损、区位偏僻及城镇发展用

地范围内的基本农田调出，将质量好、集中连片、已验收合格的土地

整理复垦开发新增优质耕地优先划入基本农田，调整划定后的基本农

田集中连片程度及整体质量均有所提高。减少基本农田保护与未来建

设发展之间的冲突，使耕地和基本农田得到真正保护，同时为建设发

展预留空间。 

（二）建设用地布局 

1、集中安排城镇工矿用地 

依托敖家堡乡在清原满族自治县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优势，沿城镇

体系主轴布设城镇工矿用地，逐步形成基础设施完善、产业集聚发展

的用地布局，促进产业用地集中集聚和集约利用。 

2、合理安排中心村发展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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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城乡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进农村居民点用地向中

心村集中布局，同时积极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构建中心村发

展“多点式”格局。 

3、协调安排基础设施用地 

坚持优先发展、适度超前的原则，优化结构，完善网络，统筹部

署敖家堡乡交通、水利、能源等基础设施用地，构建敖家堡乡综合基

础设施新格局。 

（三）基础生态用地布局 

打造骨干性生态屏障网络。构建以森林、农田为支撑，以水系、

林带、道路等生态廊道为联结带的生态网络安全体系，强化生物多样

性保护。严格保护对维系敖家堡乡生态系统服务具有重要价值的森

林、水域和耕地，限制生态环境敏感区域的土地利用活动和强度，保

护以山、水、田、林为特色的自然和文化景观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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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土地分区及管制 

（一）土地用途分区划定原则 

土地用途分区是将区域土地资源根据土地用途管制的需要，按社

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管理目标，划分不同的空间区域，并制定各

区域的土地用途管制规则，通过用途变更许可制度，实现对土地用途

的管制。按照因地制宜、发挥优势、突出重点、协调发展的原则，加

强区域土地利用调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格局的形成，将敖家堡乡土

地划分为基本农田保护区、一般农地区、城镇建设用地区、村镇建设

用地区、独立工矿区、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林业用地区等七个土地

用途分区。 

1、基本农田保护区 

(1) 经国务院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确定的

粮、棉、油、蔬菜生产基地内的耕地； 

(2) 有良好的水利与水土保持设施的耕地，正在改造或已列入改

造规划的中、低产田，农业科研、教学试验田，集中连片程度较高的

耕地，相邻城镇间、城镇组团间和交通干线间绿色隔离带中的耕地； 

(3) 为基本农田生产和建设服务的农村道路、农田水利、农田防

护林和其他农业设施，以及农田之间的零星土地； 

(4) 已列入生态保护与建设实施项目的退耕还林、还草、还湖（河）

耕地，不得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已列入城镇村建设用地区、独立工

矿用地区等土地用途区的土地原则上不再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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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般农地区 

(1)除已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建设用地区等土地用途区的耕地

外，其余耕地原则上划入一般农地区； 

(2)现有成片的果园、桑园、茶园、橡胶园等种植园用地； 

(3)畜禽和水产养殖用地； 

(4)城镇绿化隔离带用地； 

(5)规划期间通过土地整治增加的耕地和园地； 

(6)为农业生产和生态建设服务的农田防护林、农村道路、农田水

利等其他农业设施，以及农田之间的零星土地。 

3、城镇建设用地区 

(1)区内土地主要用于城镇建设，须符合经批准的城镇建设规划； 

(2)区内城镇建设应优先利用现有低效建设用地、闲置地和废弃

地； 

(3)区内农用地在批准改变用途之前，应当按原用途使用，不得荒

芜。 

4、村镇建设用地区 

(1)区内土地主要用于农村居民点建设，须符合经批准的村庄和集

镇建设规划； 

(2)区内村庄建设应优先利用现有低效建设用地、闲置地和废弃

地； 

(3)区内农用地在批准改变用途之前，应当按原用途使用，不得荒

芜。 



清原满族自治县敖家堡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方案说明 

26 

5、独立工矿区 

(1)独立于城镇村建设用地区之外、规划期间不改变用途的采矿、

能源、化工、环保等建设用地（已划入其他土地用途区的除外）； 

(2)独立于城镇村建设用地区之外，规划期间已列入规划的采矿、

能源、化工、环保等建设用地（已划入其他土地用途区的除外）； 

(3)已列入城镇范围内的开发区（产业集聚区）不得划入独立工矿

区。应整理、复垦为非建设用地的，不得划入独立工矿区； 

(4)区内建设用地应满足建筑、交通、防护、环保等建设条件，与

居民点的安全距离应符合相关规定。划入独立工矿区的面积要与采矿

用地和其他独立建设用地规模相协调。 

6、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 

(1)主要河湖及其蓄滞洪区； 

(2)滨海防患区； 

(3)重要水源保护区； 

(4)地质灾害危险区； 

(5)其他为维护生态环境安全需要进行特殊控制的区域。 

7、林业用地区 

(1)现有成片的有林地、灌木林、疏林地、未成林造林地、迹地和

苗圃（已划入其他土地用途区的林地除外）； 

(2)已列入生态保护和建设实施项目的造林地； 

(3)规划期间通过土地整治增加的林地； 

(4)为林业生产和生态建设服务的运输、营林看护、水源保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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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保持等设施用地，及其他零星土地。 

（二）建设用地管制分区划定原则 

1、允许建设区 

(1)按照有利发展、保护资源、保护环境的要求，在建设用地适宜

性评价以及与其他相关规划充分协调的基础上，根据各类建设用地规

模控制指标划定； 

(2)应涵盖规划期内将保留的现状建设用地和规划新增的建设用

地，划分为建制镇、村庄、工矿等不同类型； 

(3)应进行多方案比选，优先选择有利于保护耕地和环境、节约集

约用地的方案，尽量利用存量建设用地和其他土地，少占农用地特别

是耕地。 

2、有条件建设区 

(1)按照保护资源和环境、有利于节约集约用地的要求划定，避让

优质耕地和重要的生态环境用地； 

(2)城、镇等有条件建设区应尽量采用主要河流、高速公路、铁路、

绿化带、山体等具有明显隔离作用的地物； 

(3)在无原则性冲突时，有条件建设区可采用其他相关规划的同类

边界。 

3、限制建设区 

除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和禁止建设区外的土地划入限制建

设区，是发展农业生产，开展土地整治和基本农田建设的主要区域。 

4、禁止建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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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列入省级以上保护

名录的野生动植物自然栖息地、水源保护区的核心区、主要河湖的蓄

滞洪区、地质灾害高危险地区等，划入禁止建设区； 

(2)区内土地的主导用途为生态与环境保护空间，严格禁止与主导

功能不相符的各项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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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土地利用生态建设 

（一）加强土地生态环境建设 

坚持土地开发与生态建设并重的原则，从源头上处理好土地利用

与生态保护的关系，构建环境友好型土地利用模式，加强土地生态建

设，最大限度地减少各类开发建设活动对土地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不

利影响，把敖家堡乡建设成为环境优美、土地可持续利用能力强的宜

居乡村。 

1、加强国土综合整治 

加强国土综合整治，增加涵养水源的能力，大力植树造林，增强

水土保持能力，提高园、林地利用效益。加强对各项建设对蓄洪、防

洪的影响评估，预防工程建设和规划实施影响生态环境和蓄滞洪能

力。 

2、加强农田生态环境建设 

以改善环境质量为出发点，引导农民对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加

大农加肥、优质专用肥及生物农药、高效低毒农药的使用。改良土壤

结构，逐步提高耕地质量，并加强对基本农田的保护，以改善农业生

态环境。 

下大力气进行农业结构调整，促进传统农业向集约化可持续农业

的转化。在恢复与保护良好的农业生态系统的同时，建立无公害食品、

蔬菜基地。实行农业经济投入与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投入并举。强化

农业生产技术的指导、监管力度，做好土壤、水质、气候、环境的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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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并配套农业法规和执法体系建设，为土地生态建设提供基础保障。 

严格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按土地管理法的要求实行土地用途管

制。加强农业与农村政策调控，大胆进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与农民

签订基本农田保护责任状，利用经济手段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激发农

民合理利用和保护耕地的意识，从宏观上调控土地生态环境的改善。 

结合中低产田改造，进行农田基本建设。紧紧围绕主导产业布局

和结构调整，加大农田基本建设投入，并搞好项目规划。通过工程和

生物措施，改良土壤、培肥地力，防止盐渍化，逐步消灭中低产田。 

3、加强林地生态环境建设 

加强林业资源的规划管理，严格执行国家的林业政策。积极采取

封山育林政策，制止乱砍滥伐，毁林开荒的现象。 

认真贯彻国务院的“封山植树，退耕还林，恢复植被，保护生态”

的工作方针。大力推广速生丰产林的普及范围，以提高森林的生产能

力。 

深化林业体制改革，建立多元化投资主体。坚持“谁造谁有，合

造共有”的政策原则。采取股份合资、合作或独资的形式，推进生态

林建设发展。 

建立高效有力、监督及时的林业法制体系。依法严厉打击各种破

坏森林的违法案件，实现依法治林。同时，加快执法机构和队伍建设，

强化林业执法和执法监督，加快林业生态环境的改善步伐。 

4、加强建设用地生态环境建设 

集约节约用地，积极挖掘现有各类建设用地的潜力。在合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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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各类建设用地的同时，尽可能少占耕地、园地、林地，加强各类

用地的有机组合，提高土地的使用价值，改善用地环境。 

积极完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村镇规划体系，促进城乡建

设用地的协调发展。以可持续发展为指针，处理好各类建设用地近远

期发展需求。使各类用地的发展布局与市、县生态建设目标相一致。 

加大对城镇绿地园林景观的建设。公共绿地、园林绿地采用点状、

带状、楔形绿地相结合布局的方法，保留中心城镇外耕地作为城市外

围绿色生态环。通过遍及全城的带状道路绿地，向内延伸形成以普遍

绿化为基础，道路绿化为骨架，城市公园和公共绿化为重点的点、线、

面有机结合的城市绿化网。在强调对环境污染治理的同时，还应该在

工业污染区周围布置一定范围的生态隔离带，用以防止污染扩散，保

护周边环境，以缓解工业废气、废水、废物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通过政策法规的制定，将建设用地合理利用与生态经济城市建设

纳入法制化轨道。以国家建设用地法律法规为依据，制定与之配套的

地方性政策法规，为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工程项目建设提供法律保

障。并依法对项目用地实施规划的管理，完善各项配套管理措施，建

立建设用地生态环境的监测、预警、评估管理体系。 

（二）强化生态保护红线管控 

严格实施生态红线区域用地管控，推进敖家堡乡全域生态化绿色

发展。生态红线区域内的各项土地利用活动必须符合保护自然资源、

旅游资源、历史文化遗产、饮用水水源和维护生物多样性等要求，禁

止在生态红线区域内砍伐、放牧、捕捞、开荒、采矿、挖沙、取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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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从事与其功能定位不相符的建设与开发活动。因省级管控面积指标

和比例尚未正式出台，到 2020 年，敖家堡乡生态保护红线管控区域

面积将与省、市下达指标保持一致。本次生态红线是依据国家生态保

护红线划定要求而初步划定，已将具有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

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等重要生态功能，以及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等生

态环境敏感区域设置生态保护红线，确保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减小、

功能不降低、性质不改变，但最终的生态保护红线成果以环保部门划

定并批复的成果为准。 

（三）构建生态型土地利用模式 

1、生态农业型土地利用模式 

充分利用敖家堡乡良好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特色农业资源，在大

力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的同时，充分发挥农用地

的生态功能，协调农业生产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构建生态农业型

土地利用模式。 

2、生态安全型土地利用模式 

严格落实保护区管制规则，加大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力度，严禁

任何破坏生态环境的土地开发活动，构建生态安全型土地利用模式。 

3、生态旅游型土地利用模式 

科学配置配套设施用地和生态建设用地，同时对于旅游发展涉及

自然保护区的，应严格按照自然保护区管理的法律法规从严管理，控

制人为因素对生态环境的干扰，严禁任何破坏生态环境的开发活动，

对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开展的生态旅游，应依法履行相关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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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协调生态旅游与自然资源及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构建生态旅游

型土地利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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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与相关规划的协调 

（一）与本轮市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方案的衔接 

调整方案贯彻和落实了市、县规划调整方案中的相关规定，严格

保持了指导思想、原则上的一致，完全服从上级下达的各类约束性指

标和用地布局要求，保证了市、县级规划调整方案的落实。 

规划目标年的耕地保有量、园地、林地、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

新增建设用地总量、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建设占用耕地规模等规划

指标与《抚顺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方案》及《清

原满族自治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方案》保持一

致。 

（二）与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衔接 

本轮规划调整完善既要做到与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衔接，维

护现行规划体系的延续性，又要体现未来用地情况的变化，对现行规

划中估计不足的部分予以调整。现行规划的规划期是 2006-2020 年，

规划调整完善期限为 2014-2020 年，二者衔接主要体现在对主要控制

指标的安排上。 

（三）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衔接 

《清原满族自治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中确定的有关敖家堡乡经济社会目标是土地利用近期需求预测的重

要基础数据。规划编制遵循敖家堡乡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并依据

其制订了土地利用战略目标。通过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调整、节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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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利用土地、协调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建设等措施，贯彻落实敖家堡

乡的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四）与交通、水利、能源、环保等其他专项规划的衔接 

在规划编制过程中充分征求了清原满族自治县交通局、水利局、

林业局、环保局等相关部门的用地意见，并参考了相关部门的“十三

五”规划及远景目标，在确保建设用地规划指标分配合理，保障耕地

目标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满足了交通、水利、能源、生态环境建设

等基础设施建设用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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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敖家堡乡土地利用地类平衡表 

单位：公顷 

地类 

2014 年

地类面

积 

农    用    地 建   设   用  地 其他土地 

期内减

少 小计 耕地 园地 林地 牧草地 

其他

农用

地 

小计 

城乡建设用地 

交通水

利及其

他用地 

小计 水域 

自然

保留

地 
小计 

城镇工

矿用地 

农村居

民点用

地 

农用

地 

小计 16422.0 716.8  25.1 65.6 229.8 396.3 29.9 19.9 19.9  10.0    746.7 

耕地 3135.0 716.8  25.1 65.6 229.8 396.3 28.0 18.0 18.0  10.0    744.8 

园地 12.6                

林地 13124.3                

牧草地                 

其他农用地 150.1       1.9 1.9 1.9      1.9 

建设

用地 

小计 538.4 32.5 32.5             32.5 

城乡

建设

用地 

小计 459.1 32.5 32.5             32.5 

城镇工矿用地 205.6 19.5 19.5             19.5 

农村居民点 253.5 13.0 13.0             13.0 

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 79.3                

其他

土地 

小计 227.1       7.6 7.6 7.6      7.6 

水域 180.8                

自然保留地 46.3       7.6 7.6 7.6      7.6 

调整后规划目标年面积 16424.6 2422.7 37.7 13189.9 229.8 544.5 543.4 454.1 213.6 240.5 89.3 219.5 180.8 38.7 17006.7 

期内增加  32.5 25.1 65.6 229.8 396.3 37.5 27.5 27.5  10.0    786.8 

期内净增（+）、减（-）  -712.3 25.1 65.6 229.8 394.4 5.0 -5.0 8.0 -13.0 10.0 -7.6  -7.6 0.0 

 


